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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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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及材料已于2025年

9月8日以通讯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9月18日在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伟松先生主持，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伟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作为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

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担任，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伟松，成员王伟松、马夏坤、王马济世、钟明强、朱燕建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卢建波，成员卢建波、朱燕建、陈亚男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钟明强，成员钟明强、王伟松、朱燕建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燕建，成员朱燕建、王伟松、卢建波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同意聘任王伟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同意聘任马夏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孙青华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

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同意聘任陈亚男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同意聘任姚佳超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姚佳超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9日

附件：相关管理人员简历

王伟松先生： 196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绍兴市人大代表。 曾荣获绍兴市优秀企业家、绍兴市劳动模范、上虞区工业优秀企业家、中国石油和化工

优秀民营企业家、第十四届浙江省优秀企业家等荣誉，是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特种）界面活性

剂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历任上虞县滨笕助剂厂供销科科长、厂长，上虞县化纤油剂厂厂长，上虞县

东南化工厂厂长，上虞市合成化学厂厂长，皇马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皇马科技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伟松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9.50%的股份， 是马荣芬女士配偶。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

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交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也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马夏坤先生：1969�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章镇镇人大代

表。 历任上虞县滨笕助剂厂销售员、销售经理，上虞县化纤油剂厂销售经理，上虞县东南化工厂副厂长，

上虞市合成化学厂副厂长，上虞市化纤油剂厂厂长，皇马化学董事长、总经理，皇马科技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马夏坤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67%的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交所的惩

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管的情形。

孙青华女士：1972�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上虞

县东南化工厂出纳，上虞市合成化学厂主办会计，合诚化学财务部经理，皇马科技财务部经理、董事、资

产财务中心副主任，财务中心副主任，皇马科技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孙青华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交所的惩戒，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情形。

陈亚男女士：197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历任上虞市合成化

学厂助理会计，上虞市合成化学厂主办会计，皇马科技融资部经理、资产财务中心副主任、资产中心副主

任。 现任公司董事兼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陈亚男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交所的惩戒，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姚佳超先生：1993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中级经济师。

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上虞支行，拥有国内证券从业、基金从业、期货从业、会计从业资格。2018年1月进

入皇马科技证券部工作，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第136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

证券办主管、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姚佳超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交所的惩戒，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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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皇马尚宜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9,833,5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表决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由董

事长王伟松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朱燕建、卢建波因工作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孙青华女士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089,359 99.4370 1,729,715 0.5582 14,500 0.0048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一揽子公司内控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549,359 99.5855 1,269,715 0.4098 14,500 0.0047

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865,653 99.6875 952,421 0.3073 15,500 0.005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王伟松先生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

308,970,249 99.7213 是

4.02

选举马荣芬女士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

308,549,268 99.5854 是

4.03

选举王马济世先生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

308,959,572 99.7179 是

4.04

选举王新荣先生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

308,964,573 99.7195 是

4.05

选举马夏坤先生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

308,957,591 99.7172 是

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举钟明强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308,970,521 99.7214 是

5.02

选举朱燕建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308,538,331 99.5819 是

5.03

选举卢建波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308,542,850 99.583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7,844,859 91.0959 1,729,715 8.8299 14,500 0.0742

3

关于调整新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8,621,153 95.0588 952,421 4.8620 15,500 0.0792

4.01

选举王伟松先生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

18,725,749 95.5928

4.02

选举马荣芬女士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

18,304,768 93.4437

4.03

选举王马济世先生为公司

非独立董事

18,715,072 95.5383

4.04

选举王新荣先生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

18,720,073 95.5638

4.05

选举马夏坤先生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

18,713,091 95.5282

5.01

选举钟明强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18,726,021 95.5942

5.02

选举朱燕建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18,293,831 93.3879

5.03

选举卢建波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18,298,350 93.411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除议案一为特别决议议案， 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外， 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

项，其中议案二和议案三采用非累积投票，议案四、议案五采用累积投票，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王伟松先生和马荣芬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王新荣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马夏坤先生作为公司董事及高管其投票结果不计入5%以下股东的表

决情况。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相关规则内容，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数额。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永丰先生、黎沁菲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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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浙江皇马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8日在子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采用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亚男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

和条件，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9日

附件：陈亚男女士简历

陈亚男女士：197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历任上虞市合成化

学厂助理会计，上虞市合成化学厂主办会计，皇马科技融资部经理、资产财务中心副主任、资产中心副主

任。 现任公司董事兼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截至目前，陈亚男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交所的

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

2025-031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长刘兵先生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8日（星

期四）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9∶15至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189号富森创意大厦B座21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刘云华。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52人，代表股份数量278,082,2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1540％。 其中：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7人，代表股份数量272,831,08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524％。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45人，代表股份数量5,251,16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6％。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46人，代表股份数量5,251,26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数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5人，代表股份数量5,251,1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278,057,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10％；反对17,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65％；

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5,226,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99.5224％；反对17,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3424％；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0.1352％。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274,445,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8.6921％； 反对3,554,2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1.2781％；弃权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2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1,6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30.7412％；反对3,554,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67.6840％；弃权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1.5749％。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修订和完善公司部分内控制度的议案》

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274,573,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8.7384％； 反对3,494,1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1.2565％；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1,7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33.1901％；反对3,494,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66.5395％；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2704％。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274,573,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8.7384％； 反对3,494,1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1.2565％；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1,7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33.1901％；反对3,494,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66.5395％；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2704％。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3.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274,572,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8.7377％； 反对3,495,3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1.2570％；弃权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1,7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33.1558％；反对3,495,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66.5623％；弃权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2818％。

3.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274,549,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8.7296％； 反对3,485,0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1.2532％；弃权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1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1,7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32.7236％；反对3,485,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66.3662％；弃权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9103％。

3.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274,522,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8.7200％； 反对3,494,1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1.2565％；弃权6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1,69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32.2189％；反对3,494,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66.5395％；弃权6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1.2416％。

3.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274,54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8.7275％； 反对3,485,6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1.2535％；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1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1,7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32.6131％；反对3,485,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66.3776％；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1.0093％。

3.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274,546,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8.7285％； 反对3,485,6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1.2535％；弃权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1,7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32.6664％；反对3,485,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66.3776％；弃权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9560％。

3.0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274,546,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8.7287％； 反对3,485,0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1.2532％；弃权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1,7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32.6779％；反对3,485,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66.3662％；弃权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956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卢勇、万芮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该见证意见认

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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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8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火炬大道581号三维大厦C座2楼会议室

3.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越伦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91名， 代表股份138,886,58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7.1255%。 其中：

1、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 代表股份131,689,58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381%。

2、参与网络投票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89人，代表股份7,197,0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87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137,657,18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1148%；952,402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857%；277,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9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67,603股同意，952,402股反对，277,0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和参加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2.9179%。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关于修订〈股东会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37,641,48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1035%；957,902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897%；287,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2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1,903股同意，957,902股反对，287,2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和参加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2.6997%。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37,660,08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1169%；944,002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797%；282,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2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70,503股同意，944,002股反对，282,5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和参加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2.958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37,638,58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1014%；953,902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868%；294,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21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49,003股同意，953,902股反对，294,1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和参加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2.6594%。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37,612,48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0826%；988,402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7117%；28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20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22,903股同意，988,402股反对，285,7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和参加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2.2968%。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关于修订〈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37,524,04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0190%；1,084,762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7810%；277,78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2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834,460股同意，1,084,762股反对，277,783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和参加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1.0679%。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37,674,1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1270%；941,302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777%；271,18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84,520股同意，941,302股反对，271,183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和参加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3.1529%。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六和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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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重庆辖区

2025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

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问题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24日 （星期三）12:00前将相关问题发送至公司邮箱

zqb@cceg.cn。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统一回答。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5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定于2025年9月

25日（星期四）下午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指导、重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

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重庆辖区2025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 ，就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等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孙立东先生；董事、总经理周进先生；董事、财务总监黄子俊先生；独立董事（审计委员

会召集人）赵勇军先生；董事会秘书窦波先生将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

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15:00-17:00，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

net），参与互动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12:00前将相关问题发送至公司邮箱zqb@cceg.cn。 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统一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电话：023-63511570

邮箱：zqb@cceg.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查看本次投资

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9日

关于贝莱德中债投资优选绿色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相关销售机构签署的协议，贝莱德中债投

资优选绿色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简称：贝莱德中债投资优选绿色债券指

数，A�类份额基金代码：025117；C�类份额基金代码：025118） 将自2025年9月19日起增加以下机构作

为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相关销售业务。

一.新增销售机构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http://www.cs.ecitic.com

（2）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http://sd.citics.com

（3）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http://www.gzs.com.cn

（4）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90-8826

网址：http://www.citicsf.com

（5）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3158805

网址：www.hcfunds.com

二.重要提示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blackrock.com.cn）和中

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0026655）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

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9日

融通产业趋势臻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新增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基金” ）与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签署的销售协议，从2025年9月19日起，融通基金旗下

融通产业趋势臻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新增华泰证券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转换

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转换业务

018495(C类) 融通产业趋势臻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二、其他提示

1.投资者仅能申请办理相同收费模式下基金代码的转换，即“前端收费转前端收费、后端收费转后

端收费” ，不能将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转换为后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或将后端收费模

式基金代码的份额转换为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 同一基金的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

转换。 相关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融通基金最新发布的公告为准。

2.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程序和业务规

则详见上述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3.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咨询方式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hts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97

2.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3-8088（免长途话费）；0755-26948088

四、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

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

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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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6日(星期五)下午15:00-16:� 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9日（星期五）至09月2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栏目或通过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ir@nb-jf.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5年8月15日发布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

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9月26日（星期五）15:00-16:3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6日（星期五）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王义平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刘杰先生

董事、财务总监：张思俊先生

独立董事：谢华君女士、王民权先生、赵香球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9月26日 （星期五）15:00-16: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9日（星期五）至09月2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nb-jf.

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4-86163701

邮箱：ir@nb-jf.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8日


